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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大学学生工作处通知
山农大学通字【2016】31号

关于做好 2016 届毕业生就业信息提交工作的通知

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毕业生就业派遣工作的有关通

知要求，为做好我校 2016届毕业生就业方案整理上报工作，现将毕业生就

业信息提交工作通知如下。

一、升学信息提交工作

（一）确定毕业生升学依据

1. 凡是已通过研究生复试并调档的毕业生，按考取研究生对待（毕业生

调档函由学院存档，毕业生可保存复印件）。

2. 对于研究生录取单位不提前调档毕业生，以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为准，

要求毕业生将录取通知书复印件签名确认交学院存档。

3. 对于既无调档函也未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毕业生，学院要督促毕业生积

极与录取单位联系，主动获取有效证明。

4. 如果毕业生确实被录取为研究生，但又不能出具上述有效证明材料，

本着对毕业生负责的原则，由学生本人提交确认升学并要求按照升学列入就

业方案的书面申请，注明被录取单位、档案转寄详细地址和录取单位所在地

等有关信息，交学院审核存档，作为升学列入就业方案。

5. 由毕业生提供弄虚作假升学信息而导致就业派遣出现责任事故，一切

后果由毕业生本人承担。

（二）毕业生升学信息提交录入程序

1. 学院登录就业信息网，点击进入“毕业生就业信息管理”栏目，使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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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就业信息”功能，将毕业生“毕业去向”修改为“升学”，并录入毕业生升学相

关信息。其中“升学单位”要求录入“考取***学校（大学、科研究所）研究生”。

2. 已被录取为研究生，但未向学院提交任何录取证明材料的毕业生，作

为未落实就业单位列入就业方案，派遣回生源地并将户口、档案转至生源所

在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

3. 已在网上签订就业协议又被录取为研究生的毕业生，须先从省就业信

息网上解除协议，否则升学信息无法录入，只能将毕业生派遣到签约单位。

4. 已与山东省外用人单位签订《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

又被录取为研究生的毕业生，须先与签约单位办理解除就业协议手续，再由

学院网上提交升学信息，否则一切违约责任由学生本人承担。

（三）毕业生放弃升学办理程序

1. 上报就业方案前放弃升学。本校上报就业方案前（6月 15日左右，

具体时间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确定），毕业生放弃升学须由本

人提交书面申请，学院审核存档。学校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将学生“毕业去

向”信息恢复原状态，列回生源所在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放弃升学的毕

业生要及时与录取单位联系沟通，征求同意取得谅解。

2. 上报就业方案后放弃升学。

毕业生在升学当年 9月 1日前放弃升学，提出补办报到证申请的，经学

校批准同意后，将录取通知书原件送就业报到证签发的就业主管部门（山东

省人力资源市场西楼一楼政务大厅）办理。

毕业生在升学当年底放弃升学，提出补办报到证申请的，经学校批准同

意后，将录取通知书原件、录取学校出具的取消该生学籍的证明送就业报到

证签发的就业主管部门（山东省人力资源市场西楼一楼政务大厅）办理。

毕业生在升学半年以上一年以内放弃升学，提出补办报到证申请的，将

个人申请、录取通知书原件、录取学校出具的取消该生学籍的证明送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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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审核通过后学院交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办理。

毕业生升学一年以上，放弃升学的，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不再

受理补发就业报到证。

毕业生自愿放弃补办《就业报到证》或不按规定办理，由此带来的一切

责任后果由毕业生本人承担。

二、非派遣就业信息提交工作

非派遣就业主要是指毕业生通过劳动合同就业、出国学习工作、非派遣

省外签约、自主创业、应征入伍、灵活就业等多种方式实现就业，但不具备

签约派遣条件的就业形式。

（一）劳动合同信息提交

1. 毕业生登录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简称“省就业信息网”）使用

“业务申请→劳动合同信息录入”功能，按照《劳动合同》内容依次录入“学

生手机、单位名称、单位办公电话、单位地址、单位联系人、薪资、单位所

在地”等信息后，点击“发送”。

2. 毕业生将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一式二份交所在学院。毕业生

所签订的劳动合同须是符合要求的规范合同文本，具备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相

应条款，否则视为灵活就业证明。

3. 学院登录省就业信息网使用“业务审批→劳动合同信息审批”功能，依

据毕业生上交的《劳动合同》复印件查看审核毕业生劳动合同信息，审核无

误后点击“审核通过”。学院也可使用“就业信息管理→劳动合同信息管理”的

“增加”或“修改”功能，协助毕业生录入或修改劳动合同信息。

4. 劳动合同统计为正式就业，但不作为派遣依据，毕业生仍派遣回生源

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

5.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须使用规范的合同文本签订劳动合同，必须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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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必备条款，其中劳动合同终止日期在

2016 年 12月 31日之前的视为灵活就业，要按照灵活就业方式提交信息。

（二）出国学习或出国工作信息提交

1. 毕业生出国学习或出国工作的，须由录取学校或接收单位出具证明，

毕业生将出国学习或工作证明复印件交所在学院。

2. 学院登录省就业信息网使用“毕业生就业信息管理→修改就业信息”

功能，依据毕业生提供的出国学习或出国工作证明，将“毕业去向”信息修改

为“出国学习”或“出国工作”。

3. 出国学习或出国工作，统计为正式就业，但不作为派遣依据，毕业生

派遣回生源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

（三）非派遣省外签约信息提交

1. 非派遣省外签约是指毕业生与山东省外用人单位签订《全国普通高等

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但因用人单位不能接收档案或办理户口迁移，协议

书未加盖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公章或未附带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出具的接

收函，即派遣手续不完备的就业协议。非派遣省外签约的毕业生与用人单位

仍然存在就业协议关系。

2. 毕业生登录省就业信息网，使用“业务申请→灵活就业信息录入”功

能，将“申请类型”选择为“非派遣省外签约”，然后根据签订的《全国普通高

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依次录入“学生手机、单位名称、单位办公电话、

单位地址、单位联系人和单位所在地”等信息后，点击“发送”。

3. 学院登录省就业信息网使用“业务审批→灵活就业信息审批”功能，依

据毕业生上交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查看审核毕业生非

派遣省外签约信息，审核无误后点击“审核通过”。学院也可使用“就业信息

管理→灵活就业信息管理”的“增加”或“修改”功能，直接录入或修改非派遣省

外签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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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派遣省外签约统计为正式就业，但不作为派遣依据，毕业生派遣回

生源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

（四）自主创业信息提交

1. 毕业生自处创业并办理《营业执照》，要向学院提供《营业执照》复

印件。

2. 毕业生登录省就业信息网，使用“业务申请→自主创业信息录入”功

能，依次填写“学生手机、单位名称、单位办公电话、单位住址、单位联系

人、薪资、单位所在地”等信息后，点击“发送”。

3. 学院登录省就业信息网使用“业务审批→自主创业信息审批”功能，依

据毕业生提交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查看审核毕业生自主创业信息，审批无

误点击“审核通过”。学院也可以使用“就业信息管理→自主创业信息管理”的

“增加”或“修改”功能，直接录入或修改自主创业信息。

4. 毕业生自主创业，统计为正式就业，但不作为派遣依据，毕业生派遣

回生源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

（五）应征入伍信息提交

1. 毕业生应征入伍，需提供《入伍通知书》复印件。2016年 10月份毕

业生被正式批准入伍后，由兵役机关发放《入伍通知书》。学院要在毕业生

离校前要求有关毕业生及时将《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寄回所在学院。

2. 学院登录省就业信息网使用“毕业生就业信息管理→修改就业信息”

功能，将“毕业去向”信息改为“征兵入伍”，点击确认。信息网自动锁定毕业

生网上账号，终止签约功能。

3. 应征入伍不同于预征入伍，是指正是参军入伍服义务兵役。应征入伍

统计为正式就业，但不作为派遣依据，毕业生派遣回生源地毕业生就业主管

部门。预征入伍不统计为就业率，预征入伍信息的提交工作另行通知。

（六）灵活就业信息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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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毕业生以灵活方式就业的，要填写《毕业生灵活方式就业证明》，并

由毕业生签名和用人单位盖章。《灵活方式就业证明》加盖单位公章或单位

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公章有效，其他公章视为无效证明。

2. 毕业生登录省就业信息网，使用“业务申请→灵活就业信息录入”功

能，将“申请类型”选择为“灵活就业”，“详细选择”选择为“其他灵活就业”，

并依次填写“学生手机、工作方式、单位名称、单位办公电话、单位地址、

单位联系人、薪资、单位所在地”等信息，点击“发送”后，毕业生将《毕业

生灵活方式就业证明》交所在学院。

3. 学院登陆省就业信息网使用“业务审批→灵活就业信息审批”功能，依

据毕业生上交的《毕业生灵活方式就业证明》查看审批毕业生灵活就业信息，

审核无误后点击“审核通过”。学院也可以使用“就业信息管理→灵活就业信

息管理”的“增加”或“修改”功能，直接录入或修改灵活就业信息。

三、几点要求

1. 各学院要教育毕业生尽可能地通过签订正式就业协议的方式积极就

业，以更好地维护和保障毕业生的就业权益。确有特殊情况不能签订正式派

遣协议的，学院要引导毕业生积极通过签订劳动合同、非派遣省外就业协议、

灵活就业证明等多种形式实现多元化充分就业，要督促毕业生将多元化就业

的有效证明材料及时送交所在学院，要指导毕业生将多元化就业信息按照要

求提交在省就业信息网上。

2. 各学院要切实做好非派遣就业信息提交和就业方案整理工作。鉴于目

前大部分毕业生在校外实习，各学院要通过电话、QQ、微信等多种渠道通

知毕业生返校时将所签订的有效就业证明带回学校。严禁以扣发毕业证、报

到证等为由，让毕业生签假协议，造假证明、追求虚假就业率。

3. 为加强监督，杜绝“被就业”现象，凡是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或灵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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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等方式接收毕业生超过 15人的用人单位，省人社厅将通过电话、走访

等形式进行核实确认，并通过第三方社会调查机构对学校签约就业情况进行

监督。各学院要督促毕业生实事求是地签订和提供非派遣就业证明，客观真

实地反映我校毕业生就业情况。

学工处

2016年 5月 18日


